
绿化恢复施工费用协议
甲方:云南骏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乙方:中高后勤服务（云南）有限公司
根据学校水电一体化改造施工现场情况，甲乙双方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就云南大学东陆校区水电一体化改造工程在施工期间涉及绿化损坏、恢复费用事宜，制定本协议。
一、内容：云南大学东陆校区水电一体化施工期间涉及绿化损坏区域的恢复工作。
二、服务期限：自2023年1月15日起至恢复工作完成验收通过之日止。
三、具体工程量：以学校最终审计确定数量为准。
四、具体单价：以学校最终审计结果为准。
五、工程操作规程：乙方配备专业的技术队伍，严格按操作程序进行该项目绿化恢复工程施工及养护管理。
六、结算方式：竣工验收后，最终以学校审计结算金额为准，乙方开具增值税发票，甲方在10个工作日内以转账方式支付。
乙方收款账号如下：
户名：中高后勤服务（云南）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昆明世纪城支行
账号：5310 7813 3018 1501 1881 0
7、 违约责任：
[bookmark: _GoBack]甲方责任：甲方如未按规定的时间和金额支付绿化恢复费，每推迟一天，按费用的1‰偿付给乙方作为逾期违约金。
乙方责任：如恢复质量不符合合同的规定，负责无偿补种返工，由此造成的损失乙方自行承担。
八、本协议签订后经云南大学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后生效。
九、本协议一式肆份，一份贰页，甲乙双方各持贰份，由学校主管部门留存备案。
十、以上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可进行协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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